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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之資料

下列為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該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授出購股權 授出購股權 購股權之

名稱 一月一日(1) 於期內授出(1) 於期內行使(1, 2) 六月三十日(1) 日期 (3) 日期之股價 (1) 行使價(1, 4)

董事 (5) 32,612 － － 32,612 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 0.41港元 0.50港元

董事 (6) 7,200,000 － 3,600,000 3,600,000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 1.175港元 1.2025港元

小計 7,232,612 － 3,600,000 3,632,612

僱員 (7) 4,455,340 － － 4,455,340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三日 0.55335港元 0.55335港元

僱員 (8) 16,340,000 － 8,120,000 8,220,000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 1.175港元 1.2025港元

僱員 (9) 3,868,000 － 1,200,000 2,668,000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七日 1.6875港元 1.6875港元

僱員 (10) － 2,059,400 － 2,059,400 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 7.4港元 7.4港元

小計 24,663,340 2,059,400 9,320,000 17,402,740

其他 3,900,000 － 3,900,000 －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三日 0.55335港元 0.55335港元

其他 (11) 2,000,000 － － 2,000,000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 1.175港元 1.2025港元

其他 (12) 9,000,000 － － 9,000,000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七日 1.6875港元 1.6875港元

小計 14,900,000 － 3,900,000 11,000,000

總計 46,795,952 2,059,400 16,820,000 32,035,352

附註：

(1)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之供股及／或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之股份拆細分別完成後，購

股權數目、購股權授出當日之股價及購股權之行使價已作出調整。

(2) 期內，並無任何購股權失效或註銷。

(3) 購股權之歸屬期為購股權授出當日起至行使期開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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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有32,035,352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根據本公司現

行之股本結構，悉數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可導致額外發行32,035,352股本公司之普通股及增

加股本16,017,676港元及股份溢價約38,011,852港元（未扣除發行費用）。

(5)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32,612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八日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6)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3,6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7)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在4,455,34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中，2,227,67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而2,227,67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8)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8,22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

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9)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在2,668,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中，8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1,188,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35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二

零零六年九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而33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二

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10)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在2,059,4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中，944,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915,4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二

零零八年三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而2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二

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11)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在2,0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中，1,0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而1,0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12)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在9,0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中，4,5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於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而4,500,000份實物交收購股權可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止期間內行使。

就於本期間內授予董事、僱員及其他人士之購股權而言，董事並不認為披露所授出購

股權之理論價值屬適當之做法，皆因本公司普通股項下之購股權並無即時可供買賣之

市場，故董事無法就購股權之價值作出準確評估。




